
附件 6

数字化转型评测机构的职责与遴选标准

一、评测机构的职责

评测机构是执行具体验收工作的部门单位，负责昆明市

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和数字化转型成效验收工作。按照

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评

定企业改造后的数字化水平等级，同时，制定验收标准和验

收流程，对试点企业改造情况、改造效果进行评价，出具昆

明市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报告和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验收报告，配合昆明市相关部门完成试点城市国家验收工作

及结果报送。

（一）制定验收评测工作方案。结合昆明市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实际情况，制定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验收评测工作

方案，确保按照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要求和成效

验收要求，科学合理地开展试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和成效

验收工作。验收评测结果将作为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

（二）建立验收评测工作机制。评测机构按照国家有关

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验收工作要求，对试点企业验收工作进

行科学指导，确保验收评测工作规范开展。对全部试点企业

验收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同时开展实地抽查，并及时向昆

明市相关管理部门反馈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三）开展验收评测。评测机构编制验收规范性文件，

在试点企业提出验收申请后，按照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中

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并围绕数字化应用成效、数



据贯通程度、投入产出比、企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等四个维

度（以工信部最终验收要求为准）评估企业改造成效。

（四）出具验收评测报告。评测机构完成《昆明市试点

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报告》和《昆明市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验收报告》，综合评定各试点企业的数字化水平等级，对试

点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给出通过、不通过和需整改的评定，

对不通过和需要整改的企业提出改进建议或整改要求。后续

整改完成后根据企业申请再次进行验收评价。

二、评测机构的遴选标准

（一）评测机构需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生产或供应能力的本国供应商，包括

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经营信誉良好，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评测机构需在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两化融

合智能制造等领域具备牵头制定国家级评估诊断标准的经

验。评测机构的服务人员应熟悉国家、省市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相关政策文件，具有运用《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

标》评定企业的工作经验，熟悉财政部、工信部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验收工作要求；服务团队成员充足、专业

能力突出，配置合理；能有力支撑本项目工作，保障服务成

果质量；

（三）评测机构应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全过程综合

服务工作中收集的各类文档、资料、数据及相关信息承担保

密责任和法律责任，并承诺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将相关材料



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任何个人、单位、团体、公司及其他组织。

（四）评测机构需建立全流程响应机制，针对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工作需求提供快速响应，确保服务质量和服务进

度。

（五）评测机构不得参与试点工作中除评测以外的其他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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